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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四川省自貢市地方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czg-l-tax.gov.cn/ZgdsShow.aspx?id=8118&ChannelId=81）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

税政策的通知税政策的通知税政策的通知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财税财税财税〔〔〔〔2015201520152015〕〕〕〕6666 号号号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

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 号）、《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

进纲要》精神，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现将进一步

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企业所得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以及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生产企业、集成电

路专用设备生产企业，在 2017 年（含 2017 年）前实现获利的，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

为止；2017 年前未实现获利的，自 2017 年起计算优惠期，享受至期满为止。 

   二、本通知所称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2014 年 1 月 1 日后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法人企业； 

   2. 签订劳动合同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职工人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人数

的比例不低于 40%,其中，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0%; 

   3. 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当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

业销售（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下同）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5%,其

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占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4.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5. 具有保证产品生产的手段和能力，并获得有关资质认证（包括 ISO 质量体系认证、人

力资源能力认证等）； 

   6. 具有与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基本条件。 

   三、本通知所称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生产企业或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生产企

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2014 年 1 月 1 日后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法人企业； 

   2. 签订劳动合同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职工人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人数

的比例不低于 40%，其中，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0%; 

   3. 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当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

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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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4. 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或专用设备销售收入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0%; 

   5. 具有保证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或专用设备产品生产的手段和能力，并获得有关资质

认证（包括 ISO 质量体系认证、人力资源能力认证等）； 

6. 具有与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或专用设备生产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基本

条件。 

   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或专用设备的范围，分别按照《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企业所得

税优惠目录》（附件 1)、《集成电路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附件 2)的规定执行。 

   四、符合本通知规定条件的企业，应在年度终了之日起 4 个月内，按照本通知及企业所

得税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管理的规定，凭省级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手

续。 

   省级相关部门证明出具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税务等部门研究确定。 

   五、享受上述税收优惠的企业有下述情况之一的，应取消其享受税收优惠的资格，并补

缴存在以下行为所属年度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1. 在申请认定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的； 

   2. 有偷、骗税等行为的； 

   3. 发生重大安全、质量事故的； 

   4. 有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有关部门处罚的。 

   六、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其税收优惠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 15 曰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不再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主

管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同时，主管税务机关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过程中，发现企业不符合

享受税收优惠条件的，可暂停企业享受的相关税收优惠，并提请相关部门进行有关条件复核。 

   七、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以及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生产企业、集成电路专用设备

生产企业等依照本通知规定可以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与其他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存在

交叉的，由企业选择一项最优惠政策执行，不叠加享受。 

   八、本通知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附件：1.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2.集成电路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